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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人民政府提出。 

本文件由湖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经略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吴兴区织里童装产业园、

吴兴区科技创业园、南太湖青年科技创业园、中节能(湖州)节能环保产业园、浙江佳成科技创业园。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宁云、陈勇杰、丁百川、史宁慧、费潇、林锋、盛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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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园管理与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范了小微企业园的管理与服务的基本原则、规划、设施、园区管理、园区服务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湖州市小微企业园的管理与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JGJ 36  宿舍建筑设计规范 

CJJ 27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小微企业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符合《中小企业划型规定标准规定》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划型标准，并按规定程序通过认定的小

型、微型企业。 

3.2  

小微企业园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park 

由政府统一规划，各类主体开发建设，集聚效应明显，产业定位明确，配套设施齐全，运营管理规

范，生产生活服务健全，企业入园成本合理，为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和成长壮大提供的生产经营场所，具

有准公共属性。 

4 基本原则 

4.1 配套齐全 

应具有较齐全的、有特色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能够为入驻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配套设施，包括

但不限于交通、消防、安全、环保、仓储、物流、电力、供水、供热、供气、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及

商务、办公、宿舍、餐饮等生产生活服务配套设施。 

4.2 服务完善 

应提供较完善的、有针对性的园区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政务代办、政策法律咨询、信息服务、人事

代理、创业辅导、项目路演、展览展示、财务代理、人才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研发设计、检验

检测、电商孵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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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运营规范 

应设立独立的运营管理机构，导入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有完善的园区管理制度、企业服务流程、

收费标准和服务质量监督保证措施。具备明晰的服务台帐。有明确的年度目标和实施方案。 

5 规划 

5.1 规划要求 

小微企业园在规划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明确小微企业园的产业特色； 

b) 指导企业招引、入驻与考核工作； 

c) 规范园区生产设施、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的建设； 

d) 指导园区服务功能的开展； 

e) 规范园区的日常管理； 

f) 应坚持高起点和现代化的思路，及时对规划进行调整和更新。 

6 设施 

6.1 基础设施 

6.1.1 水电设施 

6.1.1.1 园区的供水应符合 GB/T 36575 的规定。 

6.1.1.2 园区的电力供应，以地区电网供应为主，宜采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 

6.1.2 交通设施 

6.1.2.1 园区主干路应与过境公路相连，各方向保证至少两个出入口。 

6.1.2.2 园区内部路网应满足行车需求，并保证企业的出入要求，路网设置应力求平衡，确保交通顺畅、

安全。 

6.1.2.3 合理设置人行道路系统，确保设施间的步行通道顺畅、安全。 

6.1.2.4 园区内设有符合生产生活需求的停车场。  

6.1.2.5 设有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相衔接。 

6.1.3 信息设施 

6.1.3.1 园区驻地网应保证用户可自由选择平等接入的各个运营商，并提供具有可以满足园区通信和数

据备份需求的驻地网设施。 

6.1.3.2 移动通信覆盖系统规划应满足移动通信信号在园区室外、办公区域和室内公共区域等全覆盖。 

6.1.3.3 园区通信机房应按照不同的园区内功能区域，结合智慧城市构建规划进行布局；应满足用户接

入、汇聚和转接服务的需求；应满足各运营商对设备安装和维护的需求，适当预留通信机房面积。 

6.1.4 安全设施 

6.1.4.1 园区应配套规划建设与园区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消防和防汛等安全设施。 

6.1.4.2 园区内安全设施应定时进行维护、更换和升级，确保设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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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生产设施 

6.2.1 仓储与物流设施 

6.2.1.1 仓储设施的建设、验收应符合相应行业要求与相关标准。 

6.2.1.2 应根据园区主导产业，以满足生产、经营需求为前提，合理配置仓储设施。 

6.2.1.3 对于有较大仓储物流需求的园区，应设立流通配送管理机构，对物资的仓储、分检、配套、捆

装、流通进行中心化管理。 

6.2.2 数字化平台 

6.2.2.1 生产性建筑应安装智慧用电终端，实时监测企业电气线路情况，对安全隐患进行自动预警。 

6.2.2.2 建立产业大数据平台，实时反映园区生产相关数据，为企业提供行业宏观数据。 

6.2.2.3 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电子公共信息服务。 

6.2.2.4 建立信息发布平台，为企业提供产品信息发布服务。 

6.3 生活配套设施 

6.3.1 住宿设施 

6.3.1.1 有需要的小微企业园可配备住宿设施。根据园区主导产业具体需求，可将住宿设施面积与厂房

面积按适当比例搭配出售、出租。 

6.3.1.2 生活区房间人均住宿实际使用面积单人间不得少于 6平方米,双人间不得少于 8平方米。每个

房间居住人数不得超过 2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关系的除外）。 

6.3.1.3 生活区公共内走道净宽度不应小于 1.1米，两侧的隔墙必须采用实体砖墙分隔到楼板或梁底；

房间之间的隔墙必须采用实体砖墙或轻质砖墙分隔到楼板或梁底；隔墙不留缝隙，必须粉刷到位；严禁

使用可燃材料进行装修。 

6.3.1.4 公共通道应设置不少于 1平方米的排烟窗；安全出口、房间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0.9米；

每个居室应设置对外开启的窗户，如不能设置，应在公共通道上设置高度不低于 1.5米，大小不低于

0.5 平方米的高侧窗；各房间的门应直通室外通廊或公共内走道。 

6.3.1.5 任一户门至安全出口的距离大于 10米的，必须设置两个逃生出口，且两个安全出口的水平距

离不得小于 5米。 

6.3.1.6 属于尖角屋顶的，必须采用石膏板和轻钢龙骨进行吊顶，高度不得小于 2.2 米（2.2米以下的

不计算使用面积），吊顶内的电气线路需穿管保护；或因尖顶跨度大，难以拉平顶的，可以沿尖顶敷设

石膏板等不燃材料。 

6.3.1.7 水平分隔处不得设置房间。 

6.3.2 餐饮设施 

6.3.2.1 餐饮建筑应与生产建筑相互独立。 

6.3.2.2 应根据园区主导产业具体需求，将餐饮设施面积与厂房面积按适当比例搭配出售、出租。 

6.3.3 卫生设施 

应根据园区具体需求及人员分布，按照CJJ 27的要求，设置垃圾收集点、公共厕所、垃圾处理设施

等卫生设施。 

6.3.4 数字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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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1 建立智慧人口管理平台，实现流动人口登记数字化。 

6.3.4.2 建立数字化居民服务平台，在网站、手机应用软件等终端实现租房、纳税、生活缴费等服务的

办理。 

7 园区管理 

7.1 运营机构 

设立由项目主体负责人为成员的独立运营管理机构。建立专门的客户投诉处理部门，以及突发事件

快速响应部门。 

7.2 管理制度 

7.2.1 设立健全的园区管理制度，制定园区服务工作的岗位职责，实施服务外包的园区应制定服务外

包管理标准。 

7.2.2 根据入驻企业情况及招商对象，确定服务内容。 

7.2.3 制定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对外发布、更新园区的企业入驻、招商等信息。 

7.2.4 受理园区相关的请求、咨询、投诉等。 

7.2.5 制定园区工作评估制度，监督园区各项工作，开展用户满意度调查分析。定期形成管理工作评

估总结报告，制定、审核、发布优化建议。 

7.3 数字化管理 

7.3.1 宜实现园区内各信息系统的统一门户管理。 

7.3.2 宜根据园区的管理需求，构建建筑能耗数据库、交通信息数据库、会展数据库、环境信息数据

库、公众服务类数据库、规划管理类数据库、基础地理信息类数据库、商务数据库、政务管理类数据库

等。 

7.3.3 宜根据园区的自动化控制需要，采用统一格式接口描述构件，实现园区内安防控制系统、智能

卡管理系统、楼宇自控系统、会议系统、信息发布系统、有线及卫星电视系统、紧急广播系统等智能系

统的应用集成。 

7.3.4 宜根据园区内的交通运输需求，建立包括交通信息服务、交通管理、公共交通管理、车辆控制、

电子收费、停车管理、室内导航等功能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7.4 日常管理 

7.4.1 入园和出园标准 

7.4.1.1 应根据小微企业园发展需求和产业定位对入园企业的产业类型、规模、环保等制定标准，并对

企业增长制定要求。 

7.4.1.2 应制定项目准入审核细则和项目落户打分表，对申请入园的企业所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 

7.4.1.3 应制定清退制度，对于未能按约定完成增长要求的企业及时进行清退。 

7.4.2 安全管理 

7.4.2.1 对于园区内的消防、电力、治安等安全管理，应按照网格化的模式进行，将园区按照规模及具

体情况划分成网格，设立安全专员进行定期巡查及监测。 

7.4.2.2 应制定、修订安全生产、防火防盗管理制度，并监督检查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做好设备、工

具等安全检查、保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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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3 对新职工、临时工、实习人员，必须先进行安全生产的三级教育(即生产企业、生产车间或班

组、生产岗位)才能准其进入操作岗位。对改变工种的工人，必需重新进行安全教育才能上岗。 

7.4.2.4 应根据园区管理需求，在办公区域、重要功能场所出入口及指定消费场所等布置电子门禁管理、

车辆出入管理、访客管理等智能卡设备。应能与园区安防系统联动，实现对于园区内不同人员及活动区

域的必要限制。 

7.4.3 资金管理 

7.4.3.1 应设立专门的财务部门，由专人对园区所拥有的资金进行管理。 

7.4.3.2 各种专项资金的形成，建立、提取和使用都必须符合国家统一规定。对各种专项资金要单独核

算，划清与园区正常人员运行开支的界限，不能互相占用。 

7.4.3.3 园区对专项资金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督查，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并派专人全程参与项目验

收和采购项目接交。 

7.4.3.4对于政府主导的小微企业园，应贯彻收支两条线，收入必需上交园区财务部门，支出必需经过

园区财务部门审核。应加强审计监督，实行单项工程决算审计，整体项目验收审计，年度资金收支审计。 

7.4.4 人员管理 

应根据小微企业园发展需求和产业定位制定管理人员标准，管理人员中宜设置具有园区相关产业从

业资质、从业经验的岗位。 

7.4.5 卫生设施管理 

7.4.5.1 园区内的环境卫生设施应配备专人负责看护和管理，保持其整洁、完好和正常使用。 

7.4.5.2 对于企业内公共场所要有专人清扫保洁、垃圾应有专人负责清运。 

8 园区服务 

8.1 基本要求 

应由完善的企业服务体系，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政务代办、政策法律咨询、创业辅导、项目路演、

展览展示、财务代理、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电商孵化等，为入园企业提供完善

的服务。园区内服务平台企业与其他企业数量比例关系合理。 

8.2 政务代办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工商、税务、海关、国检等监管部门咨询等行政服务。 

8.3 政策法律咨询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8.4 信息服务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开发公共信息平台，用于集中发布企业的利好政策、企业招聘

信息、入园信息、科创沙龙、热点聚焦，并实现物流服务在线沟通等。 

8.5 产业链对接服务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产业链上下游对接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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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产业孵化 

通过园区自有产业基金或与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为园区内企业提供投融资、管理咨询、商务代

理、场地设施支持等服务。 

8.7 人事代理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人事档案管理、职称评定、社保代缴等服务。 

8.8 创业辅导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创业咨询、创业辅导等服务 

8.9 项目路演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集中办公住所注册、税务、财务、社保等代理服务及创业

咨询、投融资等服务。 

8.10 展览展示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展览展示场地及相关服务。 

8.11 财务代理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财务代理服务。 

8.12 人才服务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专业人才输送、人才招聘、人才培训服务。 

8.13 金融服务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提供结算、支付等综合金融服务。 

8.14 知识产权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专利、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 

8.15 研发设计 

通过引入设计、摄影、设计类院校等专业机构，为企业提供设计、培训、交流学习等活动。 

8.16 检验检测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建立园区质检中心，为企业提供出具检测报告、中心化检验检

测服务。 

8.17 电商培育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为企业提供电子商务人才培训、第三方服务支持、电商代运营、

电商人才输出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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